附件1
	
	
	
	
	
	
	
	

	村（社区）便民服务站星级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1.本标准适用于村（社区）便民服务站。2.本标准设两个星级，从低到高分别为一星级（基础型）、二星级（标准型）。3.评定内容主要包含一个窗口、一支队伍、一个平台、一套机制等4个方面要求。4.评估项共计33项，每项3分。评估分值高于70分（含），可评为一星级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评估分值高于90分（含），可评为二星级村（社区）便民服务站。5.评定程序分为村（社区）便民服务站自评、县（区、管委会）政务服务中心初评，最后由市、县（区、管委会）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复核后确定最后评定结果。
【评定依据】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2.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意见》（闽委办〔2013〕3号）。3.省政府《福建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方案》（闽政〔2022〕24号）。4.省效能办《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居）便民服务代办点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闽效能办〔2013〕42号）。5.市委组织部《莆田市“党建+” 社区邻里中心建设各子方案》（莆邻建综〔2020〕2号）。6.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莆田市做实“党建+”社区邻里中心“事有所办”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莆行政管〔2020〕49号）。7.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提升“党建+”社区邻里中心“事有所办”服务模式的通知》（莆行政管〔2021〕13号）。

	总序
	评定项目
	分序
	评定内容
	权重
	自评得分
	初评得分
	复核得分
	备注

	1
	一个窗口（25分）
	1
	统一命名为村（社区）便民服务站，统一悬挂“福建政务服务中心”标识。
	3
	
	
	
	

	2
	
	2
	与“党建+”邻里中心高效衔接并实现统一管理、集成服务。
	4
	
	
	
	

	3
	
	3
	服务场所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窗口位置合理、方便群众出入。
	3
	
	
	
	

	4
	
	4
	服务场所面积超过30平方米。
	3
	
	
	
	

	5
	
	5
	配备便民服务所需的办公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3
	
	
	
	

	6
	
	6
	办公电脑能够连接互联网或医社保等业务系统，且配备一体式输入仪或高拍仪等办公设备。
	3
	
	
	
	

	7
	
	7
	设置办公桌椅、休息桌椅等配套服务设施。
	3
	
	
	
	

	8
	
	8
	设置自助服务终端设备。
	3
	
	
	
	

	9
	一支队伍（15分）
	1
	配备两名及以上帮办代办人员，可由村（社区）干部轮流值班。
	3
	
	
	
	

	10
	
	2
	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帮办代办人员。
	3
	
	
	
	

	11
	
	3
	制作设置窗口服务牌、工作人员胸牌等“两牌”和信息公开栏、工作人员职责栏、工作人员去向栏等“三栏”。
	3
	
	
	
	

	12
	
	4
	便民服务站负责人由村（社区）委员会主任兼任。
	3
	
	
	
	

	13
	
	5
	推动村（社区）代办员和网格员“两员合一”。
	3
	
	
	
	

	14
	一个平台（45分）
	1
	明确窗口业务范围，承担咨询、代办、帮办三大服务功能。
	3
	
	
	
	

	15
	
	2
	承办村（社区）级便民服务或证明事项。
	3
	
	
	
	

	16
	
	3
	接受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委托，代受理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或便民服务事项。
	3
	
	
	
	

	17
	
	4
	接受群众委托代办各级政务服务事项。
	3
	
	
	
	

	18
	
	5
	主动沟通民情，掌握群众需办、急办事项，提供相关咨询帮办服务。
	3
	
	
	
	

	19
	
	6
	代办员熟练掌握乡镇（街道）事项办事指南和操作指引。
	3
	
	
	
	

	20
	
	7
	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能够帮代办各级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充分发挥网格员熟悉民生诉求和日常走访群众的有利条件。
	3
	
	
	
	

	21
	
	8
	代办员熟悉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APP等政务服务办事渠道，能够提供水电气网有线电视等便民服务渠道信息。
	3
	
	
	
	

	22
	一个平台（45分）
	9
	代办员能够利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为群众打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纸质办事指南。
	3
	
	
	
	

	23
	
	10
	代办员熟悉“E政务”自助服务设备以及高频政府部门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服务办事渠道。
	3
	
	
	
	

	24
	
	11
	代办员定期参加各级政务（便民）服务中心组织的自助办、掌上办、网上办、帮代办等远程线上培训。
	3
	
	
	
	

	25
	
	12
	代办员熟练掌握高频事项就近办、自助办、掌上办、网上办的办事指南或操作指引。
	3
	
	
	
	

	26
	
	13
	就近办清单内便民服务事项，能够实现乡镇（街道）、村（社区）通办。
	3
	
	
	
	

	27
	
	14
	自助办清单内便民服务事项，能够指导帮助群众利用“E政务”自助机办事。
	3
	
	
	
	

	28
	
	15
	掌上办、网上办清单内政务服务事项，能够为群众提供帮代办服务。
	3
	
	
	
	

	29
	一套机制（15分）
	1
	推广使用“党建+”邻里中心业务专用章，提升帮代办服务能力。
	3
	
	
	
	

	30
	
	2
	强化村（社区）证明事项即办授权，群众立等可取。
	3
	
	
	
	

	31
	
	3
	健全岗位责任、一次性告知、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办事公开等服务制度。
	3
	
	
	
	

	32
	
	4
	建立窗口否定报备或窗口无否决权制度。
	3
	
	
	
	

	33
	
	5
	建立便民业务登记台帐，设立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
	3
	
	
	
	

	总分：
	100
	
	
	
	


	附件2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星级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1.本标准适用于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2.本标准设三个星级，从低到高分别为三星级（基础型）、四星级（标准型）、五星级（标杆型）。3.评定内容主要包含一个大厅、一支队伍、一个平台、一套机制等4个方面要求。4.评估项共计50项，每项2分。评估分值高于70分（含），可评为三星级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评估分值高于80分（含），可评为四星级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评估分值高于90分（含），可评为五星级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5.评定程序分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自评、县（区、管委会）政务服务中心初评，最后由市、县（区、管委会）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复核后确定最后评定结果。6.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星级评定工作应纳入对乡镇（街道）绩效予以应用。各县（区、管委会）政务服务中心要以星级评定为抓手，以规范大厅建设、优化窗口服务为主要内容，加大现场指导、学习提升，坚持示范引领、推广应用，将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融入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服务能力。
【评定依据】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2.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意见》（闽委办〔2013〕3号）。3.省政府《福建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方案》（闽政〔2022〕24号）。4.省效能办《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居）便民服务代办点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闽效能办〔2013〕42号）。5.省效能办《分类推进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意见》（闽效能办〔2015〕13号）。

	总序
	评定项目
	分序
	项目名称
	子序
	评定内容
	权重
	自评得分
	初评得分
	复核得分
	备注

	1
	一个大厅（30分）
	1
	办事大厅环境
（14分）
	1
	办事大厅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场所设置在位置明显、交通便捷、出入顺畅的临街建筑。
	2
	
	
	
	

	2
	
	2
	
	2
	办事大厅环境宽敞明亮、干净整洁、温馨舒适，无落灰、无异味，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2
	
	
	
	

	3
	
	3
	
	3
	办事大厅地理位置、交通信息、进驻事项等基础信息，公布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并及时更新；门口张贴醒目告示，准确告知便民服务中心咨询电话及上下班时间（标注冬令时夏令时）。
	2
	
	
	
	

	4
	
	4
	
	4
	办事大厅按照便民高效原则，设置引导咨询、综合受理、后台审批、休息等候、网上办事等功能区域。
	2
	
	
	
	

	5
	一个大厅（30分）
	5
	办事大厅环境
（14分）
	5
	办事大厅摆放大方美观的绿植，定期更换，无黄叶、落叶，且党建文化氛围浓厚。
	2
	
	
	
	

	6
	
	6
	
	6
	有条件的可设置24小时便民自助服务区。
	2
	
	
	
	

	7
	
	7
	
	7
	有条件的城区街道（中心镇）中心可整体入驻县（区）级政务服务中心。
	2
	
	
	
	

	8
	
	8
	现场标准化管理（8分）
	1
	统一命名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统一悬挂“福建政务服务中心”标识、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牌匾。
	2
	
	
	
	

	9
	
	9
	
	2
	功能区域设置标牌或指引，窗口显示名称和编号，精准引导群众办事。
	2
	
	
	
	

	10
	
	10
	
	3
	摆放高频事项纸质办事指南、相关政策宣传页（册）并更新及时；制作网上办、掌上办高频事项清单（或事项二维码清单），摆放在醒目位置。
	2
	
	
	
	

	11
	
	11
	
	4
	前台桌面干净整洁，办公物品、办公设备、台笔按摆放整齐；后台区域宽敞整洁、设施设备统一规范、资料文件摆放整齐。
	2
	
	
	
	

	12
	
	12
	便民设施设备
（8分）
	1
	配置填表桌椅、休息桌椅，提供饮水、复印、自助上网等服务。
	2
	
	
	
	

	13
	
	13
	
	2
	对外开放卫生间，且有明显指示牌，若有条件的可提供免费纸巾。
	2
	
	
	
	

	14
	
	14
	
	3
	配套提供一定面积的停车位，且停车管理规范。
	2
	
	
	
	

	15
	
	15
	
	4
	配备常用药品箱，包括但不限于酒精、消毒水、棉签、纱布、三角绷带、创口贴、云南白药喷雾剂、速效救心丸、藿香正气水、急救手册等。
	2
	
	
	
	

	16
	一支队伍（20分）
	1
	服务礼仪
（8分）
	1
	窗口工作人员仪容仪表整洁干净，站、坐、言、行、姿符合岗位形象规范要求。
	2
	
	
	
	

	17
	
	2
	
	2
	按照标准化要求统一窗口着装，在岗期间亮牌上岗，接待群众来有“迎”声、问有“答”声、离有“送”声。
	2
	
	
	
	

	18
	
	3
	
	3
	导办人员主动为群众提供分流、取号、简单咨询、帮代办等服务，对群众提出的咨询或问题应于耐心解释，不推诿和应付。
	2
	
	
	
	

	19
	
	4
	
	4
	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服务对象要主动优先照顾，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人性化服务。
	2
	
	
	
	

	20
	
	5
	人员管理
（8分）
	1
	窗口工作人员按要求统一考勤，上班期间无特殊理由应在岗在位，不迟到不早退。
	2
	
	
	
	

	21
	
	6
	
	2
	落实“两牌、两栏”，制作窗口服务牌、工作人员胸牌和工作人员职责栏、工作人员去向栏。
	2
	
	
	
	

	22
	
	7
	
	3
	在岗期间不得无故聚众聊天，不得有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吃零食等与工作无关的行为。
	2
	
	
	
	

	23
	
	8
	
	4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由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前台综合受理人员（含咨询导办）不少于三名，每年开展办事大厅“服务标兵”评选。
	2
	
	
	
	

	24
	一支队伍（20分）
	9
	综合受理
（4分）
	1
	前台人员通过就业基金补助开发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解决，除高频部门及事项外，其他“应进全进”事项纳入综合窗口“一窗受理”，便民服务中心年办件量不低于6000件（1分）。加强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队伍建设，前台人员由县（区、管委会）行政服务中心统一派出和统筹管理（包括考核考评及工资发放），全面实施“一窗受理”，纳入综合受理的年办件量不低于3000件（1分）。
	2
	
	
	
	

	25
	
	10
	
	2
	按照人社部《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相关规定，鼓励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持证上岗，积极报名参加国家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努力做到一岗多责、一专多能。
	2
	
	
	
	

	26
	一个平台（20分）
	1
	窗口设置
（6分）
	1
	群众需求多、办件量大的市场监管、卫健医社保、民政残联等部门设立分类联合窗口，其他低频事项纳入综合窗口受理，公安派出所可设立分中心，分步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1分）。全面落实《莆田市各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全面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实施方案》（莆政办〔2019〕51号），设立全面综合窗口，“应进全进”事项纳入全科综合受理，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1分）。
	2
	
	
	
	

	27
	
	2
	
	2
	设置跨区域通办和“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专窗，或由综合窗口兼顾跨区域通办和“一件事”业务，为群众提供更便利帮代办服务。
	2
	
	
	
	

	28
	
	3
	
	3
	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建立疑难问题答疑机制提供兜底服务，解决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或疑难事项。
	2
	
	
	
	

	29
	一个平台（20分）
	4
	信息支撑
（10分）
	1
	接入全省效能远程视频监督系统，接受全省窗口效能统一监督标准规范管理。
	2
	
	
	
	

	30
	
	5
	
	2
	配置规范统一的自助服务终端设备，执行全市统一的自助服务事项清单。
	2
	
	
	
	

	31
	
	6
	
	3
	设置自助取号叫号设施，跟踪监测群众等待时长、办事时长等数据并实时向上推送。
	2
	
	
	
	

	32
	
	7
	
	4
	配置能访问互联网和网上办事所需的自助上网计算机及打印机、高拍仪等配套设备各1台。
	2
	
	
	
	

	33
	
	8
	
	5
	接入全市政务服务统一管理服务平台，定期统计报送窗口事项办件数量、电子证照调用、“好差评”等数据。
	2
	
	
	
	

	34
	
	9
	统一培训
（4分）
	1
	每年度参加一次政务服务中心组织的服务礼仪和现场管理培训，每半年参加一次行政服务中心组织的综合业务培训，定期参加行政服务中心组织的“云直播”线上业务培训，年度累计参加培训次数不少于10次。
	2
	
	
	
	

	35
	
	10
	
	2
	熟悉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APP、“E政务”自助服务设备以及高频政府部门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政务服务办事渠道，熟练掌握高频事项就近办、自助办、掌上办、网上办的办事指南或操作指引。
	2
	
	
	
	

	36
	一套机制（30分）
	1
	机关效能制度
（10分）
	1
	统一刻制和使用“审核审批专用章”，效力等同于单位公章。强化窗口审批授权，即办事项原则上在60分钟内办结。
	2
	
	
	
	

	37
	
	2
	
	2
	健全和公开岗位责任、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办事公开等机关效能制度。
	2
	
	
	
	

	38
	
	3
	
	3
	推行窗口无否决权，只能说“行”、不说“不行”，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改“不是我办”为“告知谁办”，改“不知道办”为“想办法办”。
	2
	
	
	
	

	39
	
	4
	
	4
	全省“五级十五同”标准化目录清单内的乡镇（街道）级事项，全部进驻福建省网上办事和实体办事大厅规范管理。
	2
	
	
	
	

	40
	
	5
	
	5
	接受县（区）级政务服务中心不定期审批案卷抽查、监控视频抽查和数据采集核验，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
	2
	
	
	
	

	41
	
	6
	政务服务“好差评”
（6分）
	1
	前台窗口在醒目位置设置评价器，办事大厅设置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并建立投诉处理记录本（含日期、投诉人、联系电话、投诉内容、处理结果、记录人等）。
	2
	
	
	
	

	42
	
	7
	
	2
	依托全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建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调查核实、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达到100%。
	2
	
	
	
	

	43
	
	8
	
	3
	联通线上线下各类评价渠道，实现“好差评”内容同标准提供、评价结果同源发布、差评整改在线反馈、评价数据自动生成。
	2
	
	
	
	

	44
	一套机制（30分）
	9
	创新服务方式（8分）
	1
	为办事群众提供无休日预约、错时、延时、上门等延伸服务。
	2
	
	
	
	

	45
	
	10
	
	2
	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模式，提供审批结果邮寄送达等便民服务措施。
	2
	
	
	
	

	46
	
	11
	
	3
	能够与市、县（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实时视频连线，建立帮代办远程视频业务支撑机制。
	2
	
	
	
	

	47
	
	12
	
	4
	探索乡镇（街道）“多中心合一”，整合设立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探索设立专门的审批服务机构，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
	2
	
	
	
	

	48
	
	13
	网络信息安全
（6分）
	1
	配备兼职网络管理人员，负责办公设备、网络设备和信息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安全管理。
	2
	
	
	
	

	49
	
	14
	
	2
	定期开展网络信息安全相关培训，网络账号、密码设计必须满足长度、复杂度要求，用户须定期更改密码以保障网络账户安全。
	2
	
	
	
	

	50
	
	15
	
	3
	定期更新计算机系统病毒库，定期对计算机系统进行全盘扫描杀毒，确保无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2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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